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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

在過往一年，我們致力落實 42項承諾，在這些承諾中：

• 11項已經實現；

• 20項正如期進行；

• 1項尚要檢討；

• 5項進度較預期慢，但我們正積極採取措施，加快工作進度；以及

• 我們正繼續努力，推展 5項持續的工作。

現按每個主要工作範疇詳細報告如下：

航空交通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赤 角新機場啟用前，繼續

善用啟德機場，並在 1997年年

底或之前，把飛機起降數目由

每小時 30班增至每小時 31班。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2. 根據《基本法》，與中央人

民政府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與國內其他地區之間的民航

服務的有關安排。

自 1997年 10月起，啟德機場的飛

機起降數目已由每小時 30班增至

31班。機場在 1998年 7月 6日遷往

赤 角。

我們正與中央人民政府商討，以

制定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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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3. 民航處會利用人造 星和數

據聯網，設立自動從屬監察

系統，以改善對雷達探測範

圍以外飛機動向的監察工作。

此舉將有助提高飛機航班的

安全，以及應付航空交通的

增長。

1996 4. 機場管理局會進行第二條跑

道的建造工程，以增加赤

角新機場的容量。這項工程

會在 1998年年底或之前完成。

自動從屬監察系統及數據聯網通

訊設備於 1997年 10月 9日開始試用。

已配備合適裝置的飛機，現可透

過 星數據聯網與香港的航空交

通管制人員通訊。為制定操作規

定而展開的成效評估現正進行。

這套系統會在 1998年內加強效能。

第二條跑道的工程正進入最後階

段。截至 1998年 8月底，承建商的

工程已完成約 90%。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均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

推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7 5. 尋求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與其他民航夥伴談判及簽訂民用航

空運輸協定。

1995 6. 安排香港與內地航空交通管制人員的交流計劃，加強彼此的溝通。

航海交通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年，待「一九九七年港

口貨運量增長預測」完成後，

決定何時興建 10號及 11號貨

櫃碼頭，並制定長遠的港口

發展策略，以保持香港的競

爭力。

港口貨運量增長預測已經完成，

而港口發展策略檢討亦已總結。

10號及 11號貨櫃碼頭的興建時間會

視乎港口貨運量在未來數年的實

質增長及 9號碼頭在落成後能提供

的處理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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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 計劃實施策略，以充分利用

香港水域及盡量降低船隻航

行的危險。

1996 3. 在 1997至 1998年度內，實施《國

際高速船安全規則》及《國

際安全管理規則》，以促進

海上安全。

1996 4. 在 1997至 1998年度內，推行第

I期管理計劃，以提高公眾貨

物裝卸區的運作效率和改善

其經濟效益。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5. 研究是否需要更換和加強現

有的船隻航行監察系統，以

維持有效管制船舶交通的能

力和海上安全。

1997 6. 策劃在青洲設立新的區內海

上交通管制站，以促進海上

安全。

1996 7. 在 1996年年底，就將軍澳第 131

區及大嶼山北岸這兩處的發

展，展開顧問研究，以滿足

中流作業用地的需求。

1996 8. 在 1997至 1998年度內，研究為

疏導馬灣航道的航運而開闢

銅鼓航道，對海上交通及環

境的影響。

1995 9. 為支援港口的運作，繼續物

色可供貨運輔助服務使用的

土地，其中包括昂船洲一幅

6.7公頃的土地。

已制定行動計劃，以落實「海事

活動、相關危險評估及善用香港

水域未來策略綜合研究」的建議。

有關的附屬法例已獲臨時立法會

通過。

公眾貨物裝卸區內的停泊位已在

1998年 2月，以招標形式批租予貨

物裝卸營辦商。

顧問研究已在 1998年 5月展開，定

於 1999年年中完成。

有關土木工程的撥款建議會在 1999

年 3月提交財務委員會審議。

就將軍澳第 131區而進行的研究已

經完成。有關大嶼山北岸的研究

已於 1998年 6月展開，並會在 2000

年年初完成。

顧問研究正在進行，研究報告會

在 1998年 12月製備。

昂船洲的中流作業用地已在 1998年

2月批租給營辦商，現正物色其他

中流作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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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要檢討的項目

1995 10. 在 1996至 1997年度 內，動用

2億元進行發展 12號及 13號

貨櫃碼頭的詳細可行性研究。

進度較預期慢的項目

1997 11. 在 1997年年底或之前完成 9號

貨櫃碼頭的批地工作，並把

有關土地交予發展商興建該

碼頭。

1996 12. 在 1997至 1998年度內，疏浚藍

巴勒海峽，使新式大型貨櫃

船可以進入本港港口。

1995 13. 在 1996至 1997年度內訂立一套

關於航海安全及船舶建造標

準，以及關於海員資格的法

律架構，從而加強航海及海

上安全。

1994 14. 在未來 3年間(1995至 1997年)，

投資 8,000萬元，改良海事處

的船舶追 系統。

對於 12號及 13號貨櫃碼頭的需求，

須視乎長遠貨運量實際增長及正

在檢討的北大嶼山港口發展計劃

而定。

已就批地事宜與發展商完成磋商。

預期在 1998年 10月便可簽訂批約

和交出土地。

疏浚工程已包括在 9號貨櫃碼頭的

土地批約內，並會由發展商以附

帶工程形式進行。

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草案的草擬工

作已在 1998年 9月完成，條例草案

會在 1999年年中提交立法會。

該系統定於 1998年年底啟用。

郵政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於 1998年在位於赤 角的新機

場設立新空郵中心。

新空郵中心於 1998年 7月 6日，即

位於赤 角的新機場啟用的同時，

開始全面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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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 繼續改善郵政署的服務質素，

推出新產品以滿足顧客的需

要和迎合不斷轉變的市場需

求。 1998年的新服務包括：

– 增設夜間派遞包裹服務；

– 增加新界郵筒的收信次

數；

– 選出部分郵局於星期日

及公眾假期辦公；以及

– 改善集郵產品的本地常

設訂購服務。

1996 3. 在 1997至 1998年度內，推行電

腦化郵件追查系統，以改善

特快專遞郵件的處理、查詢

及會計程序。

已於 1998年因應郵遞量編排額外夜

間派遞包裹服務。

自 1998年 3月 30日起，新界 221個

郵筒每日已增加一輪收信服務。

採取這項改善措施後，除了位於

偏遠地區的 18個郵筒外，新界所

有郵筒每日均有兩輪收信服務。

自 1997年 12月 14日起，郵政總局

和尖沙咀郵政局逢星期日及於選

定的公眾假期亦會辦公，時間由

早上 8時至下午 2時。

本地常設訂購服務的新改善措施

已於 1998年 1月起實施。這些措施

包括實行靈活申請制度，讓市民

可以在年中任何時間提出申請該

項服務，分期付款，在每次發行

時均可訂購不同數量的郵票產品，

以及如每次發行時的訂購量不變

可選擇把訂購產品派送到訂購人

家中。除原定目標外，郵政署更

由 1998年 7月起進一步改善服務，

讓市民可以在新郵票發行的首日

領取訂購的產品。

電腦化特快專遞郵件追查系統自

1997年 8月以來一直有效率地運作。

除原定目標外，我們還會在 1999至

2000年度，把該系統的應用範圍擴

展至掛號郵件、包裹和郵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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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較預期慢的項目

1997 4. 為提高郵政署的生產力，把

郵務程序機械化，包括安裝

兩部自動分信戳郵機，以及

在 1998年年底或之前改善機

械揀信系統。

兩部新的自動分信戳郵機將於 1998

年年底前裝妥。不過由於與供應

商磋商合約條款需時較預期為長，

故改善機械揀信系統的工作預計

要到 1999年 3月，而非在 1998年內

完成。

能源供應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1. 與兩家電力公司商討訂立正

式協議，以便在 1998年全面

推行用電需求管理計劃。

1997 2. 由 1997年 10月起，對兩家電

力公司的管制計劃協議進行

中期檢討，以確保消費者的

利益受到保障。

1997 3. 在 1998年進行有關本港電力

供應業聯網和競爭情況的研

究，以便推廣善用發電量，

以及鼓勵電力供應業進行競

爭，藉此促進消費者的整體

利益。

已於 1997年 11月及 1998年 2月，分

別與港燈及中電就推行用電需求

管理計劃訂立了正式協議。現正

與兩家電力公司商討在 1998年全面

推行有關計劃的詳情。

我們正分別與中電及港燈商討關

於管制計劃協議可能須要作出的

修訂。

顧問研究已於 1998年 5月展開，預

期可在 1998年年底完成。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推

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6 4. 在 1997年就能源政策事宜諮詢新成立的能源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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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安全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年擬備新法例，管制電

力供應標準。

1997 2. 香港天文台裝設一套高解像

度的天氣預報數值系統。

1997 3. 在 1998年制定新法例，防止第

三者損壞地下電纜和架空電纜。

有關擬議新法例的諮詢文件會在

1998年 10月發出，以期在 1998年 12

月可發出新法例的草擬委託書。

香港天文台正在設計軟件，並已

為系統的硬件進行招標工作。

現正草擬條例草案，以期在 1998年

12月刊登憲報，並在 1999年 1月提

交立法會。

漁農業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7年年底或之前成立獸醫

管理局，為獸醫進行註冊。

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7 2. 在 1998年複檢有關在本港非法

買賣瀕臨絕種動植物的現有

法例和情報收集情況，以加

強對這類買賣的管制。

1997 3. 設立獎勵計劃，收集有關非

法買賣瀕臨絕種動植物的情

報。

獸醫管理局已於 1997年 9月成立。

自 1998年 1月起，法例的範圍已擴

展至《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

易公約》附錄 III所載的物種。現

正複檢情報收集情況，以便擬定

下述承諾的獎勵計劃。

我們正擬備獎勵計劃的細節，以

便在 1998年年底或之前實行。



1996 4. 在漁業資源及捕魚作業的顧

問研究在 1997年年中完成後，

制定本港的漁業存護策略。

1996 5. 制定法例，加重使用毒藥及

炸藥捕魚的刑罰。

1995 6. 推行 5年 計劃 (由 1996至 2001

年 )，動用共 1.06億元，放置

人工魚礁，以存護漁業資源

和海洋生態。

有關顧問建議的漁業存護擬議策

略的諮詢工作已於 1998年 10月展

開。我們會根據諮詢結果，考慮

將來的路向。

《 1998年漁業保護 (修訂 )條例草案》

已於 1998年 7月提交立法會。

有關的顧問研究已在海岸公園以

外的地方選出其他適合放置人工

魚礁的地點，並已就人工魚礁的

管理擬定建議。在海岸公園放置

人工魚礁的工作已於 1998年 1月展

開。在海岸公園以外地方放置人

工魚礁的籌備工作則會於 1998年年

底展開。

旅遊

年份 承諾 目前情況

已完成的項目

1997 1. 在 1998年設立一項一億元的國

際盛事基金，提供所需的創

辦資金，讓香港得以舉辦國

際盛事。

1997 2. 於 1998年在赤 角新機場設立

一個旅遊諮詢櫃 、兩個旅

客服務中心和一個研究室，

以改善為訪港旅客提供資料

的服務，並向他們推廣及介

紹各項設施、旅遊點、服務

和活動。

財務委員會已於 1998年 3月 27日批

准撥款成立國際盛事基金。當局

已設立一個督導委員會，監察該

基金的撥用情況。

新機場的諮詢櫃 、旅客服務中

心和研究室已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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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進行的項目

1996 3. 根據《香港旅客及旅遊業研

究策略報告》的建議，香港

旅遊協會會動用旅遊業發展

基金，進行新旅遊點的可行

性研究及改善工程。首項關

於香港博覽會的基本可行性

研究會在 1996年年底展開。

以下各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已經完

成：香港博覽會；青馬電影城主

題公園；香港郵輪市場；擬設的

香港水上活動中心 (第一期 )；以及

香港酒店房間供求情況。自助的

「今古建築導賞遊 (第一期 )」已經

推出。

我們在過去一年就下列項目均取得良好進展。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們會繼續

推行有關工作。

年份 承諾

1997 4. 由政府、香港旅遊協會和旅遊業各界人士組成的專責小組，會研

究如何增強香港的競爭力，和繼續對外宣傳香港是一個理想的旅

遊地點。

1995 5. 與香港旅遊協會合作，確保香港擁有所需的基礎建設及設施，以

滿足本地旅遊業的長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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